关于组织开展威海市

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竞赛的通知

各区市总工会，国家级开发区总工会，综保区总工会，市产业工会，市直机关工会工委，市直各单位工会：

根据工作安排，市总工会决定开展2025年威海市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竞赛工作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参赛对象及条件
1.参赛对象。各区市总工会、市直企事业单位工会挂牌命名的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（以下简称“创新工作室”）。

2.参赛条件。创新工作室有效运行1年以上；领衔人为从事一线工作的劳模和工匠人才，创新工作室名称应当体现领衔人姓名。具备下列条件的，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：有效运行3年以上；近3年获得市级及以上科学技术奖励；在各级工匠学院建设中作出突出贡献；是县（市、区）级及以上创新工作室联盟的成员单位。

企事业单位原有建制的研发、技术、检验等机构不得推荐参赛。

二、竞赛内容

1.基础设施。有创新工作室牌匾、组织机构、工作职责、目标任务、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标志；有用于学习研讨、创新实践、培训交流和对外展示的固定场所；设备设施数量及功能满足实际工作需要，且设备设施维护保养工作到位。

2.团队打造。领衔人为从事一线工作的劳模和工匠人才，且积极参与创新攻关、带徒传技、技能培训等活动；团队成员知识、年龄结构合适，技术层级科学合理，责任分工明确，且应包含一定比例的一线职工。

3.制度建设。创新成果评估奖励、转化推广，设备设施使用、团队信息维护、资金使用、创新活动、创新成果、技能培训等日常工作管理制度健全，且建有日常工作台账。

4.创新业绩。有年度创新计划，且目标任务、责任人、完成时限等明确；创新工作室成员参与获得发明专利、实用新型专利、外观设计专利、软件著作权、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、科学技术奖等。

5.人才培养。依托创新工作室资源，开展企业内部的技术培训、技能比武、揭榜攻关等活动；通过培训，推动创新工作室成员和企业职工晋升职称或技术等级。

6.示范引领。积极开展对外技术培训或技术交流活动；积极参与工匠学院和创新工作室联盟建设工作。

7.单位支持。所在单位支持创新工作室开展活动，从经费、场所、装备、人员等各方面予以保障。

三、竞赛程序

全市创新工作室竞赛按照初赛、复赛的程序组织开展。

（一）初赛。各基层工会组织初赛。要广泛发动，精心组织，带动形成各级创新工作室竞相参赛，广大职工人人创新，创新成果充分涌现的生动局面。要通过初赛，选拔出本地区、本单位最优秀的参赛对象参加市级复赛。

（二）复赛。市总工会在初赛的基础上，组织开展市级复赛。市总工会将严把标准条件，严格审核查验，确保通过复赛把创新能力突出、全员参与度高、示范带动作用显著的参赛对象选拔出来。对于在市级复赛中获得前10名创新工作室，给予10000元创新资助资金。

各申报单位请于8月30日前，将有关材料发送至指定邮箱。联系人：李家琪，电话：5289093，邮箱：whghscb@wh.shandong.cn。

附件：1.创新工作室竞赛推荐材料清单

2.创新工作室竞赛参赛对象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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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创新工作室竞赛推荐材料清单

	序号
	申报材料
	有关要求
	份数
	报送方式

	1
	推荐汇总表（附件2）
	
	一式一份
	电子版（Word版）

	2
	证明材料
	1.工作室简介（1000字以内、Word版）；

2.领衔人职务证明，职称、技术等级证明；

3.领衔人获得荣誉的证书或文件；

4.主要成员信息（包括姓名、职务、职称或技术等级）；

5.2022年8月30日（含）以来，创新成果获奖证书或文件；

6.参与工匠学院建设证明材料；

7.创新工作室联盟成员证明材料；

8.所在单位支持创新工作室开展工作的证明材料。
	一式一份
	扫描后按照序号命名打包，报送电子版。


附件2

创新工作室竞赛参赛对象汇总表

推荐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
	序号
	创新工作室名称
	所在单位
	领衔人
	近3年创新成果

获奖情况
	是否参与工匠学院建设
	是否为创新工作室联盟成员单位

	
	
	
	姓名
	职务
	职称/

技术等级
	主要荣誉

（市级以上）
	
	
	

	1
	××创新工作室
	
	
	
	
	（由高到低填报不超过5项）
	（由高到低填报不超过5项）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


